
郑州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的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健全完善我市建筑领域信用监管体系，有效推动建筑业企

业从事建筑活动市场行为和现场管理行为的联动管理，进一步规

范建筑市场秩序，不断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积极防治农

民工工资拖欠等社会影响问题，努力推动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该《办法》通过全面、系统、动态归集建筑工程全寿命周期

的诚信信息并累计生成为失信工地，锚准建筑工程施工活动的管

理行为，填补了建筑工程信用管理空白，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建筑

业信用管理体系。

二、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筑工程施

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郑州市建筑市场

管理条例》和《郑州市建筑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

三、目标任务



全市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通过信息化管理，

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杜绝质量事

故，减少安全事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发生。

四、主要内容

（一）评价方式

建筑工程信用评价分为建筑市场行为管理、质量管理、安全

管理三个分项，结合每个分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日常监管

情况，分别进行评价。每个分项的信用评价均实行百分制，初始

分为 100 分，良好信用信息加分，不良信用信息减分。

（二）评价周期

建筑工程信用评价周期与工程项目建设周期同步实施，以建

筑工程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起，到建筑工程完成竣工验收

合格止。

（三）失信工地界定

行为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三项信用评价中任意一项

信用评价分低于 60 分的，或者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等“一票

否决”事项的，建筑工程界定为失信工地。

（四）奖励机制

建筑工程及其施工总承包企业积极提升建筑工程管理水平，

获得以下荣誉的，给与适当加分。



1、市级（含市级，以下同）以上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新闻

媒体通报表彰、奖励的；

2、市级以上质量、安全、实名制管理等标准化工地、示范工

地的；

3、承办区（县）级以上建筑活动现场会、竞赛活动、宣传活

动等，取得较好社会反响的；

4、其他具有示范标杆效应的荣誉。

（五）惩戒机制

建筑工程信用等级为警示或失信的，对项目及其参建企业相

关负责人分别进行警示教育或失信惩戒。

1、信用评价分低于 60 分被界定为失信工地的，由负责该分

项的责任部门责令该项目停工整改，将施工总承包企业项目负责

人记入当季度的郑州建筑市场诚信建设“黑榜”信息，并公开约

谈企业法定代表人。

2、一年内，在本行政区域内施工总承包企业的建筑工程累计

三次以上被界定为失信工地的，将该企业推送至郑州市信用平台

和国家信用平台，并依照《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六）适用范围及试行期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监管的建筑工程及其施工总承包企业以及

项目主要管理人员适用本办法。



各开发区、各区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建筑工程

施工管理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试行一年，自文件印发之日前实施。


